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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拾獲物處理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9月 26日核定 

第一條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（以下簡稱本場館）為管理於本場館拾獲物，依民法相關規

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拾獲物，包括本場館受理場館管理範圍內拾獲物品或置物櫃跨日遺留物等，處理原

則分以下五類: 

      一、護照：拾獲後由本場館送交至鄰近警察局處理。 

      二、信用卡：拾獲後由本場館聯繫發卡銀行，由銀行通知持卡人領取。 

      三、食品或易腐物品: 於拾得當日無人認領後，直接丟棄處理。 

      四、一般物品：拾獲人應填寫「拾獲物品登記表」，並由本場館登記於「一般拾獲物招領造冊表」，

將物品連同「拾獲物品登記表」一併妥善保管。逾六個月法定招領期後，如拾獲

人填單時勾選拾獲認領，由本場館通知認領，認領方式依本要點第四條辦理，其

餘物品由本場館作廢銷毀。 

      五、證件、現金或價值新台幣伍百元以上之貴重物品：受理後登記於「貴重拾獲物造冊表」，物品

連同「拾獲物品登記表」由本場館妥善保

管。逾法定招領期六個月後，無人認領之

非有價物品證件由館方毀損；有價物品、

現金應捐贈至慈善團體。 

第三條 前條第四項、第五項物品，自受理日起一週倘無人認領，由本場館公告於官方網站招領。 

第四條  尋找遺失物品民眾得至本場館服務台詳述物品特徵，若有相符之拾獲物，經驗明身分證件，並

填寫「遺失物品/拾獲物品領據」，方可領取。若受失主委託代領，應同時攜帶失主及領取人之

「身分證明文件及代領委託書」。若無相符之拾獲物待領，則應填寫「遺失物品登記表」。 

第五條 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 本要點經本場館藝術總監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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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民法第 803 條至 807 條 

相關法律規定 - 民法 
第 803 條 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人、所有人、其他有受領權之人或報告警察、自治機關。報

告時，應將其物一併交存。但於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者，亦得報告於各

該場所之管理機關、團體或其負責人、管理人，並將其物交存。前項受報告者，應從速於

遺失物拾得地或其他適當處所，以公告、廣播或其他適當方法招領之。 

第 804 條 依前條第一項為通知或依第二項由公共場所之管理機關、團體或其負責人、管理人為招領

後，有受領權之人未於相當期間認領時，拾得人或招領人應將拾得物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

關。警察或自治機關認原招領之處所或方法不適當時，得再為招領之。 

第 805 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，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，拾得人、招領人、警察

或自治機關，於通知、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，應將其物返還之。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

失物時，拾得人得請求報酬。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；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

者，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。有受領權人依前項規定給付報酬顯失公平者，得請求法

院減少或免除其報酬。 

第二項報酬請求權，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。 

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，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，就該遺失物有

留置權；其權利人有數人時，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利人占有。 

第 805-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： 

一、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，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拾得遺失物。 

二、拾得人未於七日內通知、報告或交存拾得物，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遺失物之事實。 

三、有受領權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依法接受急難救助、災害救

助，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。 

第 806 條 拾得物易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過鉅者，招領人、警察或自治機關得為拍賣或逕以市價變賣

之，保管其價金。 

第 807 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，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，由拾得人取得其所

有權。警察或自治機關並應通知其領取遺失物或賣得之價金；其不能通知者，應公告之。

拾得人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，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

自治團體。 

第 807-1 條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，拾得人應從速通知遺失人、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

人。其有第八百零三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，亦得依該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
前項遺失物於下列期間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，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或變賣之價金： 

一、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十五日。 

二、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，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。第八百零五條至前條規定，於前二項情

形準用之。 



3 

附件二：遺失物品登記表 

 臺中國家歌劇院遺失物品登記表 

遺失人  聯繫電話  

電子信箱  記錄時間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點  分 

遺失地點 

☐ 1F商場 ☐ 2F劇場前廳 ☐ 5F商場 ☐ 5F Tutu廳 

☐ 6F商場 ☐ 6F空中花園 ☐ B1來賓停車場 

☐ 大劇院   ☐ 中劇院 ☐ 小劇場（座位    區     排    號）   

☐ 洗手間（    樓     區）    

☐ 其  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

物件說明  

承辦人  單號  
遺失物單號開頭為 L後八碼之編碼原則為西元年月日及當日第幾筆，例:2018/01/23接獲第一筆遺失

物單號為 L18012301。 

  

臺中國家歌劇院遺失物品登記表 

遺失人  聯繫電話  

電子信箱  記錄時間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點  分 

遺失地點 

☐ 1F商場 ☐ 2F劇場前廳 ☐ 5F商場 ☐ 5F Tutu廳 

☐ 6F商場 ☐ 6F空中花園 ☐ B1來賓停車場 

☐ 大劇院   ☐ 中劇院 ☐ 小劇場（座位    區     排    號）   

☐ 洗手間（    樓     區）    

☐ 其  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

物件說明  

承辦人  單號  
遺失物單號開頭為 L後八碼之編碼原則為西元年月日及當日第幾筆，例:2018/01/23接獲第一筆遺失

物單號為 L180123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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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拾獲物品登記表(尺寸:19cmx13cm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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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領據(尺寸 21CM*15C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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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代領委託書 

臺中國家歌劇院 報失物品代領委託書 

茲因_______________(稱委託人)不克親自前往臺中國家歌劇院領取報失之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 特委託___________ (稱受託人)代為前

往領取，除全權授予受託人有關委託人領取報失物品之權益外，並同意自行

承擔報失物品經受託人領取後之風險及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---------- 

受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日

 


